附件2

承诺书
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：

    我单位（个人）现申报《------》网络微短剧相关扶持资金，我单位（个人）郑重承诺所填数据资料真实，准确，无虚假成分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1.上述播放量数据真实、准确，未通过刷量、机器流量、虚假账号等方式人为制造虚假数据；

2.提交的播放截图、后台导出报表等材料均为平台官方显示内容，未经篡改；

3.接受主管部门对数据真实性的核查，包括但不限于调取平台接口数据、第三方监测等方式；

4.若后续发现数据存在虚报、造假行为，自愿接受取消本次扶持资格、追回已拨付资金。

本承诺书为申报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申报个人（姓名）：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身份证号：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日期：   年    月  日
